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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年过五旬的陆女士来到银

行，拿出一张面额 250 万元的大

额存单，银行工作人员不敢怠慢，

赶紧接单。没想到，经过查验，这

竟然是一张假存单！

江阴市民陆女士，有一个 28
岁的女儿李某，在一家餐饮店当

服务员，因工资不够开销，经常以

“投资理财”“购买保险”的名义问

其要钱。为此，陆女士前后给了

女儿将近 100 万元，都被其用于

个人消费，挥霍殆尽。

后因陆女士经常问起钱的去

向，女儿李某既不敢说实话，又被

逼问的没办法，便想到了做一张

“假存单”的主意。她通过网络联

系上了做假存单的人员，最终以

400 元的价格伪造了一张户名为

陆女士姓名“陆某”、面值为人民

币250万元的银行存单。

李某将假存单交给母亲保

管，同时交代“不缺钱就尽量不要

去用这张存单（里的钱）”。

2023 年 8 月，陆女士拿着存

单到银行检查真伪，被银行工作

人员发现该存单系伪造，于是便

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李某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其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故意

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鉴于

其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系自首，并当庭自愿认

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以伪造金融票证

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法官提醒，伪造金融票证罪

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故意

实施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行为

的，就构成犯罪。汇票凭证、银行

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均属于金融

票证，李某伪造存单从表面看是

欺骗了自己的母亲，本质上却是

破坏和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

序，触碰了刑法，符合犯罪构成要

件，因此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据扬子晚报

花光妈妈100万元
伪造250万元假存单

赡养父母一生未嫁却被姐妹告了
尽更多赡养义务能多分遗产吗？

律师释法

对此，来自广东乐信律师事

务所的康慧鸣律师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三十条，同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

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

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

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

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

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

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

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

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

也可以不均等。

本案中，登记在林先生名下

的讼争房产尚未处分，所以讼争

房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原告小美继承是基于代位

继承林某亮应继承的份额，而林

某亮早年因病去世，不仅没有参

与对父母晚年生活的照料，反而

留有一女小美让父母共同抚养

照料，林某亮分得的遗产份额应

最少。

而被告林某宝一生未嫁，留

在家中照料家族事宜，还帮助父

母共同照料原告小美长大成人，

为其置办婚嫁事宜。

综合上述，被告林某宝属于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

人”，应当分得大部分遗产份额。

因此，法院也作出判决，原

告四姐妹各得 10%遗产份额，小

美得 5%遗产份额，被告林某宝

得55%遗产份额。

最后，康慧鸣律师表示，百

善孝为先，赡养父母不仅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国

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成年

子女作为赡养人对父母履行孝

道，自古天经地义，赡养父母并

没有绝对的公平、平等。当然，

对赡养父母付出更多的子女，

法律会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公

平。即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

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

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

多分。这种对尽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

继承人给予物质上的倾斜鼓励

性不均等规定，使得“ 孝老爱

亲”的传统美德成为生动的法

律实践。

案件梳理

增城街坊林先生和周女

士育有一子五女。大儿子林

某亮早已去世，留下了一个年

幼的女儿小美。此后几十年

间，二女儿林某宝一直与父母

共同生活，履行对林先生和周

女士日常生活照料义务，并协

助老年父母抚养年仅七岁的

兄长遗孤，让小美健康成长。

在相继为林先生和周女

士养老送终，并为成年的侄女

小美置办婚嫁事宜后，林某宝

也 成 了 一 名 年 逾 七 旬 的 老

人。因当地规划，父母留下的

几处老宅要拆迁，兄长遗孤小

美及林某宝的其余四姐妹闻

讯而动，要求平分遗产，林某

宝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小

美及四姐妹将林某宝起诉至

法院。

原告小美及四姐妹认为，

父母生前未立有遗嘱对遗产

进行处分，该遗产应由被告林

某宝、原告小美及四姐妹共同

继承，即每人各继承、享有上

述房产六分之一所有权权利

份额。

而被告林某宝辩称，父母

去世多年，各原告从未向被告

主张任何权利，也从未要求析

产分割案涉房产，明显与常理

不符。这恰恰可以证明原告

对案涉房产并不享有任何权

利，仅仅是因为拆迁，各原告

见到巨大的拆迁利益，才提起

本案诉讼，意图瓜分案涉房产

的拆迁款项。

在遗产继承中，产生纠纷的案
例并不少见。其中有一个问题被广
泛关注：对父母尽更多赡养义务的
子女可以多分遗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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